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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促進經濟成長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6-393） 

許委員就促進經濟成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當前臺灣經濟呈現低緩狀態，除因全球需求疲弱影響我國出口外，亦凸顯投資動能不足。由於

出口深受國際大環境影響，非完全操之在我，短期施力點有限，政府將先以促進投資為首要

政策重點，短期提升國內需求，中長期支援產業升級轉型，打造以「創新、就業、分配」為

核心價值之經濟永續成長模式。為促進投資，政府將採行下列重點措施： 

(一)積極推動五大創新產業：推動具內需含量及在地化特色之創新產業，聚焦規劃亞洲矽谷

計畫、生技醫藥、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等五大產業，創造投資機會。 

(二)設置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以國發基金向金融機構融資作為資金來源，規劃匡列 1,000 億元

，辦理「產業創新轉型基金」，針對有意願在臺灣且能增加國內就業之投資，尤其中小

企業，點火民間共同投資。 

(三)成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整合民間力量，由國發基金、國營企業、民間企業及其他政

府基金共同成立國家級投資貿易公司，扮演「尋找、開創、整合、促成」投資與貿易之

平臺角色，並搭配五大創新產業及新南向政策，積極協助企業進行國內投資與海外市場

拓展。 

(四)成立跨部會促進投資小組：由各部會首長主動走訪企業，瞭解企業投資動向、政策需求

，解決企業投資所面臨之障礙及問題，協助企業開創投資機會。 

二、為解決缺水、缺電、缺工、缺才、缺地等五缺問題，經濟部之相關對策如下： 

(一)缺水問題：制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及修正「自來水法」、「水利法」部分條文，

上開節水三法均已公布施行，除營造節水環境外，亦可有效改善產業用水之穩定性。未

來將持續鼓勵產業再生水之運用，並優先以再生水供應水源不足之區域，目前行政院已

核定推動 6 座再生示範水廠，未來將持續建造；另經濟部亦將積極輔導工業用水大戶節

水及工業廢汙水回收再利用。 

(二)缺電問題：持續推動智慧電網計畫、推動 800 瓩以上用電大戶節電 1%措施、訂定產業及

設備能耗標準，並搭配產業節能之輔導措施，協助產業逐步節約能源。此外，亦將擴大

再生能源設置，並持續推動電廠機組汰舊換新計畫如期完工，以確保供電之安全與穩定

。 

(三)缺工問題：除持續運用現行外勞核配作法外，將持續與勞動部協商適時調整製造業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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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同時加強產學合作，提供企業所需人力。 

(四)缺才議題：為協助產業留才攬才，「產業創新條例」業修正增訂員工取得獎酬股票得緩

繳所得稅 5 年，並自本（105）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另透過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

務中心積極推動全球競才方案，針對我國產業升級轉型所需之關鍵領域人才，整合政府

相關部門力量，協助企業縮短延攬人才之障礙與時程。 

(五)缺地問題：已建置「臺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供需地業者上網查詢；另將持

續推動產業用地活化，落實「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之活化閒置土地、增設適地性用

地等兩大主軸。 

三、有關許委員所提公務人員員額凍結、加班嚴重，薪水凍結一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規定，中央各機關員額採總量管理，除對於個別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之人力需求，授權主管機

關審酌所屬機關業務情形，於行政院核定員額總數內統籌調配各類人力外，另針對食安、飛

安、勞安等攸關民生或新興重大業務之用人需求，秉持「當增則增、應減則減」原則，視實

際業務需要核給必要人力。至公務人員加班事項，係屬各機關內部差勤管理事項，如有加班

嚴重情形，各機關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相關規定保障公務人員加班權益外，亦可透過機

關內部工作流程簡化、增加志願性服務人力、業務委託外包及強化電子化服務著手，改善人

力吃緊問題。有關軍公教員工待遇，除依現行俸（薪）給及考績制度之設計，每年晉級調整

外，行政院人事總處亦就民間企業薪資水準、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經濟成長率等因素

，進行綜合評估，提「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審議，再向行政院提出軍公教員工待遇

是否調整之建議。 

四、至許委員所提政府應仿效新加坡改變預算體制一節，查新加坡預算籌編制度係實施中程計畫預

算制度，機關所獲配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以 5 年為一期，機關首長可依施政需要提前支用未

來年度之資源，且須於以後年度清償並加計利息。為提升預算執行效率，該國規定一定比率

之未執行數可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以避免機關於年底消化預算之情形。我國預算籌編亦採

中程計畫預算制度，由行政院主計總處以兼顧政府施政重點、執行能力及經濟成長為原則，

推估未來 4 個年度之收支規模，並採滾動檢討方式，參酌各主管機關歷年預算執行情形、新

增重大新興政策、適時停辦不具經濟效益與非必要之計畫等，逐年調整修正各主管機關年度

歲出概算額度。因此，我國現行預算制度與新加坡政府機關可依施政需要調整年度歲出額度

之制度相較，亦可達到相同效果。 

（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協助青年就業及獲得合理待遇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52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6-394） 

許委員就協助青年就業及獲得合理待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積極促進青年就業，勞動部於民國 103 年推動「促進青年就業方案（103-105 年）」，整合


